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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SC202

4103100

91

米易县大坪南路有

流动摊贩在福园小

区附近的空地上搭

棚子经营餐饮，油

烟、废水直排。

米易

县
大气

2024 年 11 月 1日，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米建军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

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

象位于米易县攀莲镇福园小区南侧，属于城乡结合部，附近空地属政府已征收

闲置土地，该土地已闲置多年未开发建设项目，截至目前有临时经营商户 25户，

主要经营餐饮、花卉、游乐等业态。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

米易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先后多次对福园小区周边的临时经营商户开展整治行

动，一是对占用公共区域行为进行取缔；二是加强对餐饮经营户的监管，定期

巡查，督促餐饮经营户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在经营过程中开启油烟净化装置

并定期进行清洗维护。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信访人反映的区

域位于福园小区南侧，原流动商贩在已征闲置未利用土地上搭建临时经营场所，

目前有临时经营商户 25户，其中停业 2家（9月底停业一家，10 月底停业一家），

在建 1家，营业 22 家(串烤 5家，网烤 9家，汤锅 7家，花店 1家)。涉及污水

排放问题的餐饮经营户 21 户，其中 5户接入市政污水管网，16 户的污水经化粪

池初步处理后排放。涉及 1户烧烤经营户存在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综上所述，

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加强对福园

小区周边餐

饮经营户的

管理，督促

商家按要求

规范经营，

减少油烟扰

民，严禁污

水直排，进

一步提升周

边群众生活

环境质量，

妥善处置群

众 反 映 问

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

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 11

月 1日，县综合执法局、攀莲镇

人民政府对福园小区附近 25 家

餐饮经营户进行了全面排查，对

1 家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烧烤经

营户和 16 户违规排放污水经营

户下发限期整改通知，要求 30

日内整改完成。二是未安装油烟

净化器的烧烤经营户已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11 月 3 日已整改完

成）。三是新建排污管道 740 米，

将 16 户餐饮经营户的污水接入

市政污水管网（11 月 4日污水已

全部接入市政管网）。

已办结 无



2

X3SC202

4103100

03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选矿分公司的

密地选矿厂常年在

夜间不间断产生噪

声，同时还存在扬

尘污染、臭味扰民

等问题。

东区 噪声

2024 年 11 月 2日，攀枝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郑兴

平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1.关于“选矿

分公司的密地选矿厂常年在夜间不间断产生噪声”的问题。 2024 年 11 月 2日，

工作专班对选矿分公司开展了现场检查。经调查，选矿分公司噪声主要来源于

破碎、磨矿工序。同时该公司实行一天二班，24 小时不间断生产，每班 12h，

生产时确有噪声产生，群众所反映问题属实。 为解决噪声扰民问题，选矿分公

司 2011 至 2014 年共投资 2542 万元完成火车卸矿处、废石矿仓下料处、中破厂

房东面、磁滑轮抛尾工序磁选机、废石矿仓上部、中破厂房西面、细破和闭路

筛分厂房、磁选厂房、磁选车间西侧等区域的噪声治理；2017 年投资 699 万元

对磁选西侧噪声及破碎皮带电机噪声进行了治理；2020 年投资 3314 万元在磁选

主厂房房顶及北侧、破碎区域增设隔声设施，对破碎及皮带转运站区域的噪声

源进行吸、隔声围封。2024 年投资 3万元对尾矿输送首站搅拌桶内矿浆管道进

行了加长加固降噪治理，投资 150 万元进行了磁选作业区球磨主厂房钢结构隔

音设施监测防腐治理。 2024 年 11 月 2 日晚，东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四川劳研科

技有限公司对选矿分公司开展现场监测。根据《监测报告》【川劳研（环监）

字〔2024〕第 A03651 号】结果表明，该公司厂界噪声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限值。 2.关于“同时存在扬尘污染、臭味

扰民”的问题。 经调查，选矿分公司无组织排放主要来源于破碎、干选工序，

该公司于 2011 年投资 1479.32 万元完成粗、中、细破碎工序湿式除尘器改造；

2014 年投资 1773.03 万元完成闭路除尘设施改造；2018 年至 2019 年共投资 759

万元完成破碎和干选布袋除尘器优化改造。选矿分公司在在浮选工序需要使用

浮选药剂，其主要分为丁黄药、捕收剂、柴油和松醇油（2#）。浮选后的湿钛

精矿表面会残留浮选剂，因此湿钛精矿干燥线运行过程中会随着升温产生一定

异味。为解决异味问题，选矿分公司投入资金采取各项措施分四个阶段对异味

进行治理。于 2022 年 1 月 1日正式停运细粒干一线、2022 年 3 月 22 日正式停

运细粒干二线、2022 年 6 月 15 日正式停运粗粒干燥线。原湿钛精矿干燥线全部

正式停运，湿钛精矿由钒钛资源股份公司运输至钒钛园区钛冶炼厂进行干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生产现场未发现扬尘产生，也未闻到臭

部分

属实

生态环境部

门通过持续

加强对企业

的执法检

查，杜绝环

境违法行为

的发生，督

促企业落实

环保主体责

任，加快推

进工程改造

工作，加强

企业环保管

理规范，减

少污染物排

放，提高群

众满意度。

关于“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选

矿分公司的密地选矿厂常年在夜

间不间断产生噪声，同时还存在

扬尘污染、臭味扰民等”的问题。

责任领导：东区区委常委、东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童永 责任单位：

东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人：东区生

态环境局局长解翔宇 1.行政处

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

位整改情况。 （1）责成选矿分

公司严格按照排污可许证要求做

好各项环境监测。严格按照《选

矿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选

矿厂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要

求，加强厂区设备设施维护，加

强厂区日常环境管理，保障厂界

噪声、粉尘达标排放（长期坚持）。

（2）责成选矿分公司 2025 年 7

月底完成原料矿仓封闭改造及粗

选作业区浮选机和浮选槽封闭改

造，进一步提高厂区及周边居民

区环境质量（2025年 7月 31日）。

（3）生态环境部门强化执法帮

扶，通过网络巡查、重点核查、

突击夜查等方式，严肃查处环境

违法行为；帮扶指导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严

格控制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长期

阶段性

办结

无



味；实地踏勘附近居民小区，也未发现有扬尘和臭味的情况。群众所反映“同

时存在扬尘污染、臭味扰民”问题不属实。 2024 年 11月 2日晚，东区生态环

境局联合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对选矿分公司开展无组织颗粒物及无组织废气

现场监测，根据《监测报告》【川劳研（环监）字〔2024〕第 A03652 号】、【川

劳研（环监）字〔2024〕第 A03654 号】结果表明，该公司厂界无组织颗粒物及

无组织废气的各项监测指标均未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综上，群众反映“攀钢集

团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分公司的密地选矿厂常年在夜间不间断产生噪声，同时还

存在扬尘污染、臭味扰民等”问题部分属实。

坚持）。

3

D3SC202

4103100

18

1.攀枝花村 5组村

民付某将棚户出租

给他人用作养鸡

场，粪便直排到河

沟，异味扰民。2.

刘家湾 6号天骄名

城小区将生活污水

直排到河道内。

东区 大气

2024 年 11 月 1日，由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洋、胡定春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

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1.关于“攀枝花村 5组村民付某将棚户

出租给他人用作养鸡场，粪便直排到河沟，异味扰民”问题。2024 年 11 月 1

日，由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洋同志带队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东

区银江镇攀枝花村五社村民付某某在其自留地内建有约 40㎡的养殖圈，其中圈

养了鸡和鸭等 70多只家禽，该养殖圈一直由付某及其家人进行管理，并未出租

给他人养殖，群众反映的“攀枝花村 5组村民付某将棚户出租给他人用作养鸡

场”问题不属实。因平日里未能及时清扫、保洁，家禽粪便堆积，异味情况较

为突出，因此“异味扰民”问题属实。村民付某某在养殖圈周边种植了芒果和

蔬菜等农作物，其圈养家禽产生的粪便用于农作物施肥，在现场核查时未发现

家禽粪便直排河沟的情况，群众反映的家禽粪便直排问题不属实。 2.对于“刘

家湾 6号天骄名城小区将生活污水直排到河道内”问题，2024 年 11 月 1日，由

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胡定春同志带队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一是刘

家湾 6 号天骄名城 A区生活污水现已接入新民路市政污水管网，不存在污水直

排问题；该小区距金沙江直线距离约为 1.7 公里，小区周边也不存在河道。二

是刘家湾6号天骄名城A区下行约 500米的湾丘巷29号天骄名城 B区存在生活

污水、雨水进入小区化粪池后溢流进入附近排洪涵洞内的情况，该涵洞下游为

瓜子坪大冲沟。此前，东区政府已在瓜子坪大冲沟末端设置了截污坝，将截流

后的生活污水通过专用管道收入马坎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不存在直排河道的

情况。三是天骄名城 B 区与附近排洪涵洞之间，还夹杂有部分银江镇攀枝花村

部分

属实

投诉问题得

到有效解

决，改善周

边环境情

况。

（一）关于“攀枝花村 5 组村民

付某将棚户出租给他人用作养鸡

场，粪便直排到河沟，异味扰民”

问题。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胡定春、攀枝花

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洋。责

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责任人：攀枝花市东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赵

奎、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人民政

府镇长刘远君、攀枝花市东区瓜

子坪街道办事处主任杨钟凯。1.

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

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劝导

村民付某某调整养殖结构，合理

减少养殖数量（2024 年 11月 10

日前）； （2）要求村民付某某

立即对养殖区域及周边环境进行

全面清理，确保无垃圾遗留（长

期坚持）； （3）要求村民付某

阶段性

办结

无



农村自建房，出租给烧烤等餐饮业态后，经营户将生活污水排入涵洞。群众反

映的生活污水直排问题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某严禁将养殖粪污排入周边冲沟

内（长期坚持）； （4）要求其

定期清理粪污，对养殖过程中产

生的粪污进行收集与无害化处

理，防止异味产生（长期坚持）；

五是要求攀枝花村加强监督，利

用多种渠道，向村民普及环保法

律法规和养殖污染防控知识（长

期坚持）。 （二）关于”刘家湾

6 号天骄名城小区将生活污水直

排到河道内”的问题。责任领导：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胡

定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王洋。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

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人：

攀枝花市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赵奎、攀枝花市东区银

江镇人民政府镇长刘远君、攀枝

花市东区瓜子坪街道办事处主任

杨钟凯。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东区政府立即“举一反三、

边督边改”，对天骄名城 B 区化

粪池进行源头整改，安装专用管

道收集生活污水，并接入新民路

市政污水管网，工程队伍已于 11

月 2 日进场施工，预计 11 月 20

日前施工完毕（2024 年 11月 20



日前完成）。 （2）东区政府要

求银江镇立即启动天骄名城 B 区

周边农村自建房的污水接入管网

工作，并要求银江镇加强日常巡

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长期

坚持）。 （3）包含天骄名城 B

区在内的攀枝花市东区排水设施

更新完善项目已启动。目前，正

在开展调查、设计工作，预计

2025 年 6 月底前完成天骄名城 B

区排水设施更新完善工作（2025

年 6 月 30日前完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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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边红格镇和爱村

顺山三组思园农业

有限公司生产经营

不符合环评要求，

该企业 24 小时作

业，废气直排。

盐边

县
大气

2024 年 11 月 1日，由盐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雨昊同志牵头率工作专班开展现

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1.关于“生产经营不符合环评要求，该

企业 24 小时作业”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该项目环评报告

中明确生产时间为：“白班生产 8h。” 2024 年 11 月 1日，经现场核查、询问

发现，2024 年仅 4个月进行过生产，生产时白天和夜间用电量数值几乎相当，

存在 24 小时生产的情况。群众反映“该企业 24小时作业”情况属实。 2.关于

“废气直排”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24 年 11 月 1日，

经现场核查，攀枝花思园农业有限公司厂房内安装有 1 条果蔬网套生产线，网

套生产厂房、生活用房、打包机等设备，果蔬胶框生产线未建设。10 台网套机

产生的有机废气经各自上方集气罩收集后，汇入废气收集管道，经两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由一根排气口离地 15m 高排气筒排放。企业按照要求办理了

相关环评手续，同时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相关治污设施，设施满足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及审批文件要求，不属于废气直排。群众反映“废气直排”问题不属

实。企业已于 10 月 12 日停产至今，今年内无生产计划，调查期间无法对废气

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部分

属实

确保企业严

格落实各项

污染防治措

施，并将调

查核实情况

与群众沟通

交流，取得

群众对处理

结 果 的 认

可。

（一）关于“和爱村顺山三组思

园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不符合

环评要求，该企业 24小时作业，

废气直排”问题。 责任领导：副

县长刘雨昊；责任单位：盐边生

态环境局；责任人：盐边生态环

境局局长黄文邱。1.行政处罚情

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

改情况。（长期坚持） 一是企业

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正式投产前完成环保竣工验收。

二是按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严格

控制生产时间。三是严格落实各

项大气、水、固废和噪声污染防

治措施，及时更换活性炭并做好

台账记录，按照环评要求每半年

已办结 无



开展一次废气监测。


